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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告诉你》

内容概要

《法官告诉你:如何获取工伤事故赔偿》选取常见的民事纠纷领域，以案说法，由基层法院法官为当事
人辩法析理，明确责任。主审法官结合自己的审判经验，或敲响警钟，或指出误出，或指明非诉讼解
决之道。
希望《法官告诉你:如何获取工伤事故赔偿》是能成为您身边的法官，为您释疑解惑、指导您依法维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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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告诉你》

书籍目录

篇前指南一、工伤事故认定、鉴定篇  1.在职工食堂就餐发生事故致害应认定为工伤  2.工作间隙发生事
故致伤的属工伤　3.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是工伤　4.工作时间擅自离岗遭
遇车祸致伤不是工伤　5.工作时间之前，在工作场所内从事预备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是工伤　6.患职
业病应当认定为工伤　7.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是工伤　8.因私推迟下班遭遇车祸受伤不
属于工伤　9.工作期间发病死亡应视同工伤　10.试用期内职工发生意外也能认定为工伤　11.退休人员
被单位返聘工作时受伤属工伤　12.“串岗”受伤也属于工伤　13.不是上班必经路线遭遇交通事故致害
仍为工伤　14.工作时间去卫生间摔伤是工伤　15.见义勇为引发工伤　16.清洁工在非指定清扫区域出
车祸被认定，为工伤　17.提前上班遭遇车祸受到伤害也应认定为工伤　18.在单位工作中的厮打也可能
认定为工伤　19.在单位组织的旅游过程中受伤属工伤　20.在工作中违章操作致害也是工伤　21.职工
加班回家途中遭遇车祸身亡属于工伤　22.职工上班途中遭遇车祸，虽无驾证仍属工伤　23.非从事本职
工作而受到伤害也能构成工伤　24.出差私自改道意外死亡也算工伤　25.存在法律“禁止认定情形”的
，不得予以工伤认定　26.职工违反企业内部规定，在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也能认定为工伤　27.火
车属于机动车，下班途中死于火车碰撞的属工伤　28.由于工作劳累过度患病的不应认定为工伤　29.职
工工伤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30.劳动能力鉴定由法定主体提出，并提
交相应材料二、工伤保险待遇篇　1.单位虽给职工入了商业保险，但工伤事故发生后仍需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　2.在数单位任职中发生工伤，由伤害时的工作单位承担责任　3.选择恰当的被告，临时工也能
享受工伤待遇　4.职工工伤没有达到伤残程度进行治疗的，可以享受工伤医疗期内的各项待遇　5.工伤
医疗期内的各项待遇是有一定限制的　6.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享受相应工伤待
遇　7.职工因工死亡，其直系亲属可以领取相应赔偿金　8.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
享受相应工伤待遇　9.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应依法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10.职工因工下落不明的，依法享受相应工伤待遇　11.并非所有康复性治疗的费用，都从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　12.进行康复性治疗的医院不能任意选　13.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14.企业破产的，应由单位优先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费用　15.用人单位分立、合并、转让的，承继单位
应当承担原单位的工伤责任　16.职工被借调期间工伤的，由原用人单位承 担工伤责任　17.职工被派
遣出境工作，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18.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的，工伤责任由职工劳动关系所在单
位承担三、工伤事故救济及赔偿篇　1.申请鉴定者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再次鉴
定申请　2.法定时限内申请工伤认定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必经阶段　3.工伤认定必须向用人单位所在
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　4.工伤认定申请必须由法定有权主体提出　5.对于工伤认定不服，
受伤劳动者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6.工伤认定需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受伤劳动者应注意收集　7.对于工伤
认定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8.工伤认定申请不被受理的，劳动者可以诉至法院　9.
劳动合同中“工伤概不负责”的霸王条款无效　10.劳动者与用工者是雇佣关系还是劳动关系，索赔途
径是不同的　11.未上保险的农民工也能依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待遇　12.以工伤认定为据，保
护工伤者合法权利　13.在企业被注销执照期间因工死亡虽不能认定为工伤，但仍能获得赔偿　14.职工
与单位发生工伤待遇方面的争议，劳动者必须先进行仲裁　15.工伤职工对经办机构核定的工伤保险待
遇有异议的，必须先经复议后才能诉讼　16.对与单位间工伤待遇争议的仲裁不服的，劳动者可以提起
民事诉讼　17.劳动者应在法定时限内提出请求，这对买现其赔偿权是至关重要的　18.企业说法不在理
，强制执行没商量　19.工伤职工工伤复发，可以依法要求享受工伤待遇　20.超龄职工上班途中被撞，
年龄“超标”申请工伤被驳　21.劳动者受到伤害后要选择正确的求偿对象　22.企业未尽工伤申报义务
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四、工伤事故赔偿的其他问题　1.劳动者所处地位不同，其所获赔偿也是不同的　2.
事业单位职工因工致害也可以依据工伤规定办理　3.交通事故赔偿不能替代工伤保险待遇　4.童工虽不
能认定为工伤，但仍能获得相应的赔偿　5.未签订劳动合同仍能享受工伤待遇　6.没钱也能打官司——
法官告诉你如何获取法律援助　7.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工负伤的，可以享受相关待遇　8.私了协议损利
益，法律帮你还正义

Page 3



《法官告诉你》

章节摘录

一、工伤事故认定、鉴定篇1.在职工食堂就餐发生事故致害应认定为工伤基本案情张某是上海某工程
公司的一名职工，双方签订了合法的劳动合同，并且用人单位为张某办理了相关社会保险。公司为保
障职工的工作时间在单位内部设置了职工食堂，某天中午，张某为了保障下午按时工作就在本单位的
食堂就餐，在排队买饭过程中，被食堂地上的油迹滑倒，摔伤后被同事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经医
院诊治认定，其左股骨骨折。事后，张某向单位提出申请，要求其予以工伤认定申请，遭遇拒绝后张
某以个人名义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行政部门审查后，根据《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第2项规定，对张某受伤性质予以工伤认定，张某的伤情也被有关部门鉴定为因工八级伤残。
工程公司不服认定结论，公司认为，职工受伤系发生在下班时间，并且职工就餐是职工的私人行为与
单位执行职务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市劳动行政部门
撤销已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通过审查相关证据材料，市局认为，虽然张某受伤
系发生在工作时间之外，是在就餐时候发生事故所致，但是单位提供就餐食堂以及职工在单位就餐都
是为了单位工作任务的完成，是为工作的顺利进行，可以认定为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区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伤认定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所以维持了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认
定申请。法律评析现实生活中，很多单位为保障职工的工作时间，多根据实际情况在单位建有职工食
堂，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上也迫使职工必须在单位就餐，否则可能会耽误正常的工作，那么在单位就餐
过程中发生事故职工可以获得何种赔偿呢？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也是本案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我们
认为，在职工食堂就餐发生事故致害应认定为工伤，现在就对我们的认定予以法律上的支持：一、职
工的就餐行为是发生在工作时间前后，并且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行为。首先，职
工中午在单位就餐从目的上讲是保障接下来的工作顺利进行，主观上具有为单位工作服务的意识；其
次，职工中午就餐是发生工作时间前后，虽不是上班时间但其与上班时间具有密切的衔接性，是在工
作时间的前后所为的行为；最后，从客观上讲，职工中午就餐是职工正常工作的需要，是保障职工工
作的前提，也就是说就餐是职工从事的与工作密切相关的行为。综上所述，职工在单位就餐的行为是
发生在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单位指定食堂从事的与工作密切相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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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告诉你》

编辑推荐

《法官告诉你:如何获取工伤事故赔偿》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Page 5



《法官告诉你》

精彩短评

1、这本书还不错，认为很有用。
2、只有案例，讲评简单，没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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